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冤有頭債有主？我的⾞被無照的⼈駕駛，出事的話我要負責嗎？

⽂:李侑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⾞‧交通  ‧ 2023-05-05

案例

A終於在聖誕節這天約到⼼儀的對象要⼀起出⾨郊遊，開⼼的在死黨的群組裡⾯分享這個好消息，其中友
⼈B是個超級富⼆代，為了A的幸福，B⼆話不說直接答應把⾃⼰的瑪莎拉蒂借給A去開去兜⾵，不過A上
個⽉才剛考駕照並失敗，所以根本還沒拿到駕照，Ｂ雖然知道這件事，但覺得反正考照那麼簡單，A下次
就可以考到了，且家裡⾞多沒有關係，直接把⾞跟鑰匙都交給A。
聖誕節當天，A載著⼼儀的對象要去陽明⼭看夜景的途中，明明不熟悉路況卻為了耍帥，超⾞跨越雙⿈線
且超速，⼀個不⼩⼼剎⾞不及便撞上前⾞，導致前⾞駕駛受傷。請問，出借⾞⼦的B需要對A的⾏為⼀起負
責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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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⾞⼦借給無照的⼈駕駛，出事⾞主要負責嗎？
資料來源：李侑宸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刑事責任：⾞主B不⽤負擔刑事責任（⾒圖1）

（⼀）開⾞的A成⽴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

如果A不是故意造成其他⽤路⼈的⾝體受傷，會因為沒有遵守交通規則超速駕駛[1]，剎⾞不及撞傷前⾞的⼈，



⽽構成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[2]，且依道交條例第86條第1項的規定，無照駕駛會加重其刑⾄1∕2[3]。若
是不幸撞死⼈的話，駕駛會成⽴刑度更重的過失致死罪[4]。

（⼆）⾞主B會因為A撞傷⼈⽽被判刑嗎？

1. B是A的過失傷害罪的共同正犯或幫助犯嗎？

在共同正犯的概念底下，B與A兩⼈必須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才會成⽴故意的傷害罪。⽽本案A並沒有故意導致
前⾞駕駛受傷，所以B也不會成⽴故意傷害罪的共同正犯。但是，在A犯了過失傷害罪的情況下，由於刑法上
的過失犯並不會成⽴共同正犯，B也沒辦法預測A會開⾞撞傷⼈，所以最多只能「個別[5]」討論是否成⽴過失
傷害罪。再者，B借⾞⼦給A的本意不是要讓A去犯罪的話，也不會有成⽴幫助犯的可能性。

2. B會犯過失傷害罪嗎？

在討論B是否會成⽴過失傷害罪時，就需要去⼀⼀討論成⽴要件：包含從事⼀般來說被期待要避免的⾏為（將
⾞借給無照的⼈）、有沒有預料到無照駕駛者上路撞傷⼈的「預⾒可能性[6]」，才有可能成⽴過失傷害
罪[7]。

從案例的說明來看，雖然B將⾞⼦借給無照的A，違反了要求⼈⺠遵守法律的⾏為，也就是原本可以期待B不要
借⾞給A，但B對於A會撞傷⼈這件事，既不是B的本意、B本⼈也沒預測到，故不會成⽴過失傷害罪。

3. 綜合以上討論，B借⾞給A的時候並沒有預⾒A會撞傷別⼈，也不是故意要借⾞給A去撞傷別⼈，所以B不會
因為A的過失傷害罪⽽成⽴犯罪。

⼆、⺠事責任：出借⾞⼦的⾞主B要連帶賠償

⾞主B明明知道A沒有駕照，仍然把⾞⼦借給A，A因為⾃⼰的不⼩⼼撞傷、撞壞其他使⽤道路的⼈、⾞，除了
A⾃⼰要對被撞到的被害⼈負起⺠事上的侵權⾏為損害賠償責任[8]，出借⾞⼦的⾞主B也必須對被撞傷的⽤路
⼈及被撞壞的⾞輛負起⺠事上的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
或許⼤家會有疑惑，開⾞撞到別⼈的不是A嗎？⼜不是⾞主B，為什麼B也要負責呢？這個部分主要是牽涉到道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以下簡稱道交條例）以及⺠法這兩部分的規定：

（⼀）道交條例規定不能借⾞給沒有駕照的⼈

在道交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⾄第5款[9]、第5項[10]規定，汽機⾞的所有⼈如果同意讓沒有駕照的⼈駕駛⾃
⼰的汽機⾞，會被處新臺幣（以下均同）6千⾄1萬2千元的罰鍰，還會有⼀次違規記點。同法第23條第2

款[11]也規定，如果允許沒有駕照的⼈開⾃⼰的⾞⼦，原汽機⾞的所有⼈要被吊扣駕照3個⽉。
這些規定是為了維護交通安全、保障⽤路⼈的⽣命、⾝體和財產等權利，避免駕駛技術不成熟或不熟悉交通規



則的無照駕駛⼈，違反法律規定在道路上⾏駛，⽽侵害到別⼈的權利。所以道交條例才要求汽機⾞的所有⼈必
須盡到查證義務，確認跟他借⾞的⼈有沒有駕照，如果沒有，就不可以將⾞⼦借給沒有駕照的⼈，以避免發⽣
⾞禍[12]。

（⼆）依⺠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，B違反「保護他⼈的法律」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
再來是有關⺠法的規定。如果B忽略了上述道交條例的規定，明明知道A沒有駕照，還是把⾃⼰的⾞借給A，⽽
A⼜不⼩⼼撞傷、撞壞其他使⽤道路的⼈、⾞，B就會因為違反保護其他⽤路⼈的道交條例，⽽構成⺠法第
184條第2項「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[13]」，導致別⼈受到損害，就會推定B借⾞的⾏為具有「過失」，對於造
成他⼈傷亡等損害必須負起賠償責任；所以B和A兩⼈依照⺠法第185條[14]，必須連帶負擔⺠事上的損害賠償
責任。

（三）有沒有⾞主能夠例外不負責的情形？

當⾞主能夠證明⾃⼰沒有過失時，就不會被追究[15]。⽐如說，⾞⼦不是B借給A的，⽽是A假裝去拜訪B，卻
趁B去上廁所的時候，⾃⼰找到抽屜裡的鑰匙，偷偷拿⾛去開⾞。因為⾞主B有將鑰匙放好，盡到「注意義
務[16]」防⽌結果發⽣，才可能可以對於A造成別⼈損害⼀事，主張不⽤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。

三、結論

B借⾞給沒有駕照的A，A開⾞撞傷、撞壞其他⽤路的⼈、⾞要⾃⼰負擔⺠事與刑事責任，雖然B沒有刑責，但
B也會違反⺠法上保護他⼈的法律[17]，所以兩⼈必須⼀起就A造成⽤路⼈⽣命、⾝體或財產上的損害，連帶負
擔⺠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[18]；⾞主B還會因為借⾞給沒有駕照的A，另外吃上6千〜1萬2千元的罰單、⾯臨被
吊扣駕照等⾏政罰。
所以，在借⾞給朋友的時候，還是要仔細跟對⽅確認有沒有駕照，不要將⾞⼦輕易借給沒有駕照的⼈，避免⾃
⼰也要⼀起負責。

註腳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：「汽⾞駕駛⼈，⾏⾞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⾼時速，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

速，除有第四⼗三條第⼀項第⼆款情形外，處新臺幣⼀千⼆百元以上⼆千四百元以下罰鍰。」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：「汽⾞駕駛⼈，駕駛汽⾞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
元以上⼆萬四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⽌其駕駛：……⼆、⾏⾞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⾼時速六⼗公⾥。」
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84條：「因過失傷害⼈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⼗萬元以下罰⾦；致重傷者，
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：「汽⾞駕駛⼈，無駕駛執照駕⾞、酒醉駕⾞、吸⾷毒品或迷幻藥駕
⾞、⾏駛⼈⾏道或⾏經⾏⼈穿越道不依規定讓⾏⼈優先通⾏，因⽽致⼈受傷或死亡，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
，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」

[3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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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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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6條：「因過失致⼈於死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[4]

   在實務⾒解中，過失犯並不會⼀起討論要去犯罪，所以只會個別觀察成⽴犯罪與否。參考最⾼法院94年
度台上字第4323號刑事判決：「⼜刑事過失責任，應就⾏為⼈之過失⾏為與所發⽣之⼀定結果，是否具
有相當因果關係，予以個別觀察、判斷，如該最後結果之發⽣，係由於多數⾏為⼈之⼀連串過失所造成，
仍無加以合併觀察、評價之餘地，此乃因過失⾏為⽋缺主觀之犯罪故意，當無如共同正犯之具有犯意聯絡
，應對全部結果共同負責之情形，亦與⺠事共同侵權⾏為⼈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情形不同。」

[5]

   ⾏為⼈負有注意義務的注意程度，是以⼀個具有良知、理性且⼩⼼謹慎的⼈，處於與⾏為⼈同⼀個狀況下
，所應保持的注意為⼀般標準。

[6]

   重點還是在個案的具體判斷，參考最⾼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90號刑事判決：「按汽⾞所有⼈違規僱⽤
或聽任無駕駛執照之⼈駕駛汽⾞，如該無照駕駛者駕⾞過失肇事，致⼈於死或傷時，其是否應負過失責任
，固應就具體事實審查其是否有疏虞過失情形，不得僅以其將⾞交與無駕駛執照之⼈駕駛，即謂其應負過
失責任。但如就具體之事實審查結果，苟無照駕駛者未具備駕駛之技能，且其肇事係因⽋缺駕駛該⾞輛之
技能與知識所致，⽽汽⾞所有⼈仍疏未注意，僱⽤其駕⾞肇事，⾃難辭過失之責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
者亦同。
II 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8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⾄第5款：「汽⾞駕駛⼈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
元以上⼀萬⼆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⽌其駕駛：
⼀、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
⼆、領有機⾞駕駛執照，駕駛⼩型⾞。
三、使⽤偽造、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
四、駕駛執照業經吊銷、註銷仍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
五、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」

[9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5項：「汽⾞所有⼈允許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五款之違規駕駛⼈駕駛其汽⾞
者，除依第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外，並記該汽⾞違規紀錄⼀次。但如其已善盡查證駕駛⼈駕駛執照資格之
注意，或縱加以相當注意⽽仍不免發⽣違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0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3條第2款：「汽⾞駕駛⼈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⽉：……
⼆、允許無駕駛執照之⼈，駕駛其⾞輛。」

[11]

   無照駕駛釀禍的案例，例如前陣⼦很有名的：TVBS新聞網（2022），《跑北宜⾞禍！16歲無照妹跟男
友借⾞，過彎衝對向遭輾斃》。

[12]

   ⺠法第184條第2項：「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
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3]

   ⺠法第185條：「
I 數⼈共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⼈者亦同。

[1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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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⾞禍，無照駕駛，賠償責任，連帶責任，過失傷害

II 造意⼈及幫助⼈，視為共同⾏為⼈。」
   ⺠法第184條第2項但書。[15]

   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⺠事判決：「過失責任之成⽴，在於違反注意義務⽽⽣損害於被害⼈
，關於侵權⾏為⼈之注意能⼒，係以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⼈，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⾒
並避免或防⽌損害結果之發⽣為準。」

[16]

   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21號⺠事判決：「按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侵害他⼈權益者，應負賠償責
任，⾏為⼈須舉證證明其無過失時，始得免責，此觀之⺠法第⼀百⼋⼗四條第⼆項之規定⾃明。未領有駕
駛執照⽽駕駛⼩型⾞者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⼆⼗⼀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；另汽⾞所有⼈允許
未領有駕駛執照之⼈駕駛其汽⾞者，係違反同條第五項之規定，旨在維護交通之安全，以保護他⼈之利益
，避免他⼈之⽣命或⾝體健康受到侵害，⾃屬保護他⼈之法律。本件被上訴⼈將系爭⼩型貨⾞交予無⼩型
貨⾞駕駛執照之甲○○駕駛，致撞及上訴⼈⼄○○、丙○○受有上開傷害，⾃應由被上訴⼈舉證證明其⾏
為無過失始得免責。」

[17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上更(⼀)字第11號⺠事判決：「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
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⼜數⼈共同不法侵害他⼈之
權利者，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另汽⾞在使⽤中加損害於他⼈者，駕駛⼈應賠償因此所⽣之損害。⺠法第
184條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191之2條分別定有明⽂。⼜『⼜⺠事上…數⼈因過失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，
苟各⾏為⼈之過失⾏為，均為其所⽣損害共同原因，即所謂⾏為關連共同，亦⾜成⽴共同侵權⾏為，依⺠
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各過失⾏為⼈對於被害⼈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。』（最⾼法院95年
度台上字第2388號判決參照）。依上說明，被上訴⼈未查明甲○○為有駕照之⼈，⽽將系爭⼩貨⾞借予
無駕照之甲○○，⾃應與甲○○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上訴⼈以被上訴⼈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其⽣損
害，依⺠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⼈與甲○○應負連帶賠償責任，⾃屬有據。」

[1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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